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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评审规范
[bookmark: _Toc172373817]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福建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造修船企业（简称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与评审的安全生产目标、组织机构与职责、安全生产费用、法律法规和安全管理制度、教育培训、生产设备设施、作业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重大危险源监控、职业健康、应急救援、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绩效评定和持续改进等十三方面的评审项目和评审标准。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进行达标建设、自评和评审。
[bookmark: _Toc172373818]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1部分：钢直梯
GB  4053.2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2部分：钢斜梯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  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GB  14443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GB  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
GB  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T  15499  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203 高毒物品作业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规范
AQ  3035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
GB∕T 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AQ/T  9004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AQ/T  900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
CB  3785 船舶修造企业高处作业安全规程
CB  4204	船用脚手架安全要求
CB/T  3000 船舶生产企业生产条件基本要求及评价方法
CB/T  4503 船舶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管理要求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51 起重机械安全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72373819]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Hlk171406903]CB/T 4499、GB/T 33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船舶 ship
    本文件所指船舶包括各类排水或非排水、机动或非机动的钢质、铝质、纤维增强塑料的船、艇、潜水器和海洋工程结构物。
3.2 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work safety for shipyard enterprise
    造修船企业通过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全员全过程参与，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管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工作，实现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 行为规范化、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并持续改进。
[来源：GB/T  33000-2016，3.1，有修改]
3.3 贯标 implementing standard
    贯彻标准化管理体系相关标准。
[bookmark: _Toc172373820]4 建设要求
[bookmark: _Toc172373821]4.1  原则
4.1.1	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以安全风险管理、隐患排查治理、职业病危害防治为基础，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建立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实现全员参与，全面提高安全生产水平，持续改进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 升安全生产绩效、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障人身安全健康，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
4.1.2	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福建省有关规定，结合企业自身生产工艺、安全 风险等，建立适合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实现安全管理、操作行为、设备设施、作业环 境的标准化体系创建并保持有效运行，持续改进，强化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实效性。
[bookmark: _Toc172373822]4.2  建立和保持
4.2.1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应采用“策划、实施、检查、改进”动态循环的模式，结合自身 特点，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具体建设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5章的“建设内容”，并通过自我检查、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安全生产绩效。
4.2.2	企业应按企业、部门/车间、工段/班组自上而下循序渐进的方式，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建设工作，将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要求逐层、逐级落实，实现岗位达标。
[bookmark: _Toc172373823]5 建设内容
[bookmark: _Toc172373824]5.1安全生产目标
[bookmark: _Toc172373825]5.1.1目标
5.1.1.1企业应根据自身安全生产实际，制定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的制定、分解、实施、检查、评估、考核、调整等内容。
5.1.1.2企业应按照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的规定，制定文件化的年度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分解计划及实施计划。
[bookmark: _Toc172373826]5.1.2检查与考核
5.1.2.1企业应定期对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并形成记录。
5.1.2.2企业应定期对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的完成效果进行评估和考核；必要时，应及时调整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的实施计划。
[bookmark: _Toc172373827]5.2组织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172373828]5.2.1 组织机构和人员
5.2.1.1企业应制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管理制度。明确职责、管理事项、组织机构、人员配备要求等内容。
5.2.1.2企业应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并以文件的形式确定。
5.2.1.3企业应设置负责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部门，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数量应根据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含相关方人员）确定：
1）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下的，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下的，至少配备二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从业人员 1000 人及以下的，至少配备三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从业人员超过 1000 人的，每增加 1000 人（含不满 1000）应增加配备一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5.2.1.4企业内部生产部门应根据部门从业人员数量（含相关方人员）和生产任务，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每150名从业人员应配备一名部门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每艘在建或在修船舶，每班次应配备或指定一名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5.2.1.5在企业内部从事生产的相关方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数量应根据相关方从业人员数量、生产班次、作业场地确定：
（1）每100名相关方从业人员应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每班次应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每一作业场地应指定一人负责安全生产工作。
5.2.1.6 企业应以文件形式发布专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录。
5.2.1.7 企业的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每季度应至少召开一次安全专题会议，跟踪上次会议工作要求的落实情况，协调解决新出现的安全生产问题并制订相关工作要求，会议应形成记录或纪要。
[bookmark: _Toc172373829]5.2.2 职责
5.2.2.1 企业应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部门、相关方和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的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各部门、相关方和岗位安全生产职责范围、实施、检查、考核、评审和更新等。
5.2.2.2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全面负责安全生产工作，并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1）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5）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7）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5.2.2.3 企业应每半年对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并形成记录。
5.2.2.4 企业应每年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适宜性评审与更新，并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172373830]5.3 安全生产投入
[bookmark: _Toc172373831]5.3.1 安全生产费用
5.3.1.1 企业应按有关规定制定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标准、年度费用计划、使用项目、使用要求、使用办理程序、使用状况审查等。
5.3.1.2 企业的安全生产费用应专款专用，并建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账。
5.3.1.3企业应制定安全生产费用的预算和使用计划，提取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费用应专用于以下方面：
（1）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包括生产作业场所的防火、防爆、防坠落、防毒、防静电、防腐、防尘、防噪声与振动、防辐射和隔离操作等设施设备支出，大型起重机械安装安全监控管理系统支出；
（2）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预案制修订与应急演练支出；
（3）开展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支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改支出，安全生产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运维和网络安全支出；
（4）安全生产检查、评估评价（不含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
（5）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从业人员发现并报告事故隐患的奖励支出；
（6）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7）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8）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检定校准支出；
（9）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支出；
（10）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其他支出。
[bookmark: _Toc172373832]5.3.2工伤保险
5.3.2.1 企业应制定工伤保险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办理程序、缴费比例、缴纳办理、理赔程序等。
5.3.2.2 企业应缴纳足额工伤保险费，并建立投保档案。
5.3.2.3 企业应保障伤亡从业人员获取相应的工伤保险赔付，并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172373833]5.4法律法规和安全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172373834]5.4.1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5.4.1.1 企业应制定识别和获取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的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适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范围、责任部门、获取渠道和方式、标识、发放和回收、存档等。
5.4.1.2 企业各部门应及时识别和获取本部门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并跟踪、掌握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修订情况，及时提供给企业内负责识别和获取适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主管部门汇总。
5.4.1.3 企业应每年发布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其他要求的清单，并及时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文件发放给相关部门和从业人员。
5.4.1.4 企业应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并将相关要求及时转化为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贯彻到各项工作中。
5.4.1.5企业应及时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适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培训，并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172373835]5.4.2 规章制度
5.4.2.1 企业应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文件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编制程序、编制要求、审批发布、发放和回收、评审和修订、培训和考核等。
5.4.2.2 企业应建立健全体系化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包括：
（1）安全生产目标管理；
（2）安全生产责任制管理；
（3）安全生产费用管理；
（4）工伤保险管理；
（5）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管理；
（6）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管理；
（7）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管理；
（8）文件和档案管理；
（9）安全教育培训管理；
（10）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
（11）设备设施运行管理；
（12）生产设备设施验收管理；
（13）生产设备设施报废管理；
（14）作业场所、环境管理；
（15）危险作业许可证和现场管理；
（16）警示和安全防护标志管理；
（17）相关方管理；
（18）相关方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
（19）变更管理；
（20）隐患排查治理管理；
（21）危险源管理和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22）职业健康管理；
（23）应急救援管理；
（24）事故管理；
（25）安全绩效评定管理；
（26）其他必需的管理要求。
5.4.2.3 企业应根据工作需要，将有效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发放到相关工作岗位。
5.4.2.4 企业应根据工作需要，对相关岗位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培训和考核，并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172373836]5.4.3 操作规程
5.4.3.1 企业应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编制程序、编制要求、审批发布、发放和回收、评审和修订、培训和考核等。
5.4.3.2 企业制定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应执行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强制性地方标准。
5.4.3.3企业应根据生产能力、生产工艺、生产组织方式等情况，针对作业操作中的安全生产风险进行辨识，编制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体系，操作规程应包括下列作业：
[bookmark: _Toc172373837]——钢质、铝质船舶修造企业：
（1）机加工作业和船体结构件加工作业：
1）钻床作业；
2）车床作业；
3）刨床作业；
4）铣床作业；
5）磨床作业——应符合GB4674的相关规定；
6）镗床作业；
7）钳工作业；
8）剪板机作业——应符合GB27608的相关规定；
9）弯板机作业；
10）弯管机作业；
11）校平机作业；
12）冲压设备作业——应符合GB27607的相关规定；
13）钢材预处理作业；
14）数控切割作业；
15）肋骨冷弯作业；
16）其他机加工作业和船体结构件加工作业。
（2）明火作业：
1）焊接作业——应符合CB/T3969和CB 4270的相关规定；
2）切割作业——应符合CB/T3969和CB 4270的相关规定；
3）水火弯板作业；
4）铜工作业。
（3）喷丸（砂）作业。
（4）打磨作业。
（5）涂装作业——应符合GB 6514、GB 7691和CB 3381的相关规定。
（6）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作业——应符合CB 4271的相关规定。
（7）船体结构组装和安装作业：
1）小组立作业；
2）中组立作业；
3）船台组立作业；
4）船坞组立作业。
（8）脚手架搭设和拆除作业——应符合CB 4204的相关规定。
（9）高处作业——应符合GB/T 3608和CB 3785的相关规定。
（10）高空作业车作业。
（11）高空吊篮作业。
（12）有限空间作业——应符合GB 12942的相关规定。
（13）放射性检验作业——应符合CB 4297的相关规定。
（14）安装调试作业。
（15）重大件移位作业。
（16）起重作业——应符合CB 3660和CB 1205的相关规定。
（17）制冷和空调作业。
（18）下水作业——应符合CB4295的相关规定。
（19）进出坞作业——应符合CB4293的相关规定。
（20）进出浮船坞作业。
（21）上排作业。
（22）密性试验作业。
（23）拖带和靠泊作业。
（24）驳油作业。
（25）系泊试验作业——应符合CB 4294的相关规定。
（26）航行试验作业——应符合CB 4294的相关规定。
（27）高压水除锈作业。
（28）清理油舱作业。
（29）洗舱作业。
（30）铸煅作业——应符合CB 3771的相关规定。
（31）电气作业——应符合CB 3786的相关规定。
（32）厂内运输作业——应符合CB3787的相关规定。
（33）锅炉压力容器作业。
（34）其他作业。
[bookmark: _Toc172373838]——纤维增强塑料船舶修造企业：
（1）木工机械作业；
（2）模具制作作业；
（3）树脂搅拌作业；
（4）船艇糊制作业；
（5）分片作业；
（6）脱模作业；
（7）胶衣层制作作业；
（8）钻床作业；
（9）车床作业；
（10）刨床作业；
（11）铣床作业；
（12）磨床作业；
（13）镗床作业；
（14）钳工作业；
（15）钣金作业；
（16）机电设备安装作业；
（17）焊接作业——应符合CB/T 3969和CB 4270的相关规定；
（18）有限空间作业——应符合GB 12942的相关规定；
（19）发泡作业；
（20）喷涂作业；
（21）打磨作业；
（22）抛光作业；
（23）切割作业；
（24）电气作业——应符合CB 3786的相关规定；
（25）起重作业——成符合CB 3660和CB 4205的相关规定；
（26）下水作业——应符合CB 4295的相关规定；
（27）系泊试验作业——应符合CB 4294的相关规定；
（28）航行试验作业——应符合CB 4294的相关规定；
（29）其他作业。
5.4.3.4 企业应根据工作需要，将有效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发放到相关工作岗位，规范从业人员的生产作业行为。
5.4.3.5 企业应根据工作需要，对相关岗位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培训和考核，并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172373839]5.4.4 评估
5.4.4.1企业应根据相关管理制度，每年对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等文件的执行情况和适用性进行一次全面复审评估，形成复审评估报告。复审评估报告应对与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等文件的执行情况作出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的评估结论。
[bookmark: _Toc172373840]5.4.5修订
5.4.5.1企业责任部门应根据复审评估结论、安全检查反馈的问题、生产安全事故案例、绩效评定结果等，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等文件的制修订计划，并开展制修订工作。企业应确保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等文件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保证每个岗位所使用的均为最新有效版本。
[bookmark: _Toc172373841]5.4.6 文件和档案管理
5.4.6.1 企业应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等文件和档案的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归档范围、归档要求、保存周期、保存条件等。
5.4.6.2 企业应严格执行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确保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等文件的编制、使用、评审、修订的效力。
5.4.6.3企业应建立主要安全生产过程、事件、活动、检查的安全记录档案，并加强对安全生产记录的有效管理。安全生产记录主要包括：
（1）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实施计划；
（2）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实施监测记录；
（3）安全生产目标和指标评估、考核和调整记录；
（4）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录；
（5）安全生产会议记录或纪要；
（6）安全生产责任制检查和考核记录；
（7）安全生产责任制评审记录；
（8）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账；
（9）安全生产费用预算和使用计划；
（10）工伤保险投保档案；
（11）工伤保险赔付记录；
（12）安全生产适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清单；
（13）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培训记录；
（1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培训和考核记录；
（15）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培训和考核记录；
（16）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复审评估报告；
（17）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制修订计划；
（18）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收发记录；
（19）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20）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21）安全教育培训档案；
（22）特种作业人员档案；
（23）相关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24）安全文化建设计划；
（25）新、改、扩建工程“三同时”文件档案；
（26）设备设施台账；
（27）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
（28）安全设备设施台账；
（29）安全设备设施检维修计划；
（30）设备设施检维修方案；
（31）危险物品处置方案；
（32）风险和隐患辨识、评估分级和控制措施；
（33）危险作业许可记录；
（34）危险作业现场管理记录；
（35）安全生产现场检查记录；
（36）警示标志检查和维护记录；
（37）合格相关方档案；
（38）隐患档案；
（39）隐患排查方案；
（40）隐患排查记录；
（41）隐患治理方案；
（42）隐患治理临时应急预案；
（43）隐患治理评估报告；
（44）危险源档案；
（45）职业健康档案；
（46）职业危害场所记录；
（47）职业健康防护器具记录；
（48）急救用品、设备和防护用品记录；
（49）应急救援训练记录；
（50）应急预案评审记录；
（51）应急设施检查维保记录；
（52）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53）事故应急救援报告；
（54）生产事故调查报告；
（55）生产事故、事件统计分析报告；
（56）安全生产标准化绩效评定报告；
（57）其他安全生产工作记录和档案。
[bookmark: _Toc172373842]5.5教育培训
[bookmark: _Toc172373843]5.5.1 教育培训管理
5.5.1.1 企业应制定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培训分类、培训程序、培训组织和实施、效果评价等。
5.5.1.2 企业应确定安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根据管理规定及岗位需要，定期识别安全教育培训需求，制定各类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计划，提供相应的资源保证。
5.5.1.3 企业应根据培训计划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做好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建立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实施分级管理，并定期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改进培训计划。
[bookmark: _Toc172373844]5.5.2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教育培训
5.5.2.1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法律法规要求必须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进行考核的，应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5.5.2.2 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法律法规要求必须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进行考核的，应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5.5.2.3 企业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根据所负责的生产管理职责，由企业对其进行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bookmark: _Toc172373845]5.5.3 操作岗位人员教育培训
5.5.3.1 企业应对操作岗位人员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和生产技能培训，使其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确认其能力符合岗位要求。
5.5.3.2 企业新进从业人员应进行企业、部门、班组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不得少于24学时。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5.5.3.3 企业应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设施投入使用前，对有关操作岗位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5.5.3.4 企业操作岗位人员转岗、离岗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者，应进行部门、班组安全教育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bookmark: _Toc172373846]5.5.4 特种作业人员教育培训
5.5.4.1 企业从事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操作的人员，应取得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操作证书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在岗人员应按规定的期限进行复审，确保证书有效。企业特种作业范围包括：
（1）国家规定的特种设备作业种类、项目；
（2）高空作业车作业；
（3）高空吊篮作业；
（4）坞壁作业车作业；
（5）涂装作业；
（6）易燃易爆和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作业；
（7）火工、冷作、碳刨、铜工作业；
（8）有限空间作业。
5.5.4.2 企业应建立特种作业人员档案。
[bookmark: _Toc172373847]5.5.5 其他人员教育培训
5.5.5.1 企业应对短期作业的相关方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作业人员进入作业现场前，应由作业现场所在部门对其进行进入现场前的安全教育培训，并形成记录。
5.5.5.2 企业应对需要在生产现场活动的外来参观、学习等人员进行有关安全规定、可能接触到的危害及应急知识等内容的安全教育和告知，提供相应的劳保用品并指导正确使用，在企业内的活动应由专人带领。
[bookmark: _Toc172373848]5.5.6 安全文化建设
5.5.6.1 企业应根据AQ/T 9004的要求并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计划，通过实施安全文化建设，促进安全生产工作。采取多种形式的安全文化活动，引导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态度和安全行为，逐步形成为全体从业人员所认同、共同遵守、带有本单位特点的安全价值观，实现法律和政府监管要求之上的安全自我约束，保障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持续提高。
[bookmark: _Toc172373849]5.6生产设备设施
[bookmark: _Toc172373850]5.6.1 生产设备设施建设
5.6.1.1 企业应制定新、改、扩建工程“三同时”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条件论证和安全及职业危害预评价、安全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施工安全、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安全和职业病防护设备设施验收评价等。
5.6.1.2 安全和职业卫生设备设施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经验收后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5.6.1.3 企业应按规定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总体开工方案、开工前安全条件确认和竣工验收等阶段进行规范管理，并建立新、改、扩建工程“三同时”文件档案。
[bookmark: _Toc172373851]5.6.2 生产设备设施运行管理
5.6.2.1 企业应对生产设备设施进行规范化管理，建立设备设施台账，保证其安全运行。
5.6.2.2 企业的生产设备设施属于特种设备的，应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
5.6.2.3企业应根据生产设备设施的实际情况，对下列设备设施制定安全和职业健康技术要求文件：
[bookmark: _Toc172373852]——钢质、铝质船舶修造企业：
（1）船台、船坞：
1）干船坞——应符合CB/T 8521的相关规定；
2）浮船坞；
3）船台——应符合CB/T 8523的相关规定。
（2）上岸及下水设施：
1）船排；
2）升船机；
3）气囊——应符合CB/T 3795的相关规定；
4）下水滑道；
5）下水小车；
6）半潜驳。
（3）码头——应符合CB/T 8522的相关规定：
1）舾装码头；
2）修船码头；
3）材料码头。
（4）港池——应符合CB 4296的相关规定。
（5）起重设备——应符合GB 6067.1、CB 4288和JB 8716的相关规定：
1）门式起重机；
2）塔式起重机；
3）门座式起重机；
4）桥式起重机；
5）浮式起重机；
6）流动式起重机（主要指汽车吊）；
7）电梯；
8）电动（手动）葫芦；
9）其他起重设备。
（6）专用运输设备：
1）危险品运输车；
2）大型平板车；
3）叉车；
4）货运汽车；
5）电瓶车；
6）铲车；
7）牵引车。
（7）脚手架（包括悬空脚手架、落地脚手架）——应符合CB 4204、JGJ 130和JGJ 166的相关规定。
（8）高空作业车。
（9）高处作业吊篮——应符合JGJ 5027规定。
（10）坞壁作业车。
（11）移动平台。
（12）钢质托架。
（13）射线探伤设备——应符合GB/T 14058和GB 22448的相关规定。
（14）涂装设施设备——应符合GB 6514、GB 7691和GB 14444的相关规定：
1）涂装厂房；
2）涂料搅拌设备；
3）除锈打磨设备；
4）压力喷涂设备；
5）钢板喷丸（砂）设备；
6）型材喷丸（砂）设备。
（15）空压机——应符合GB 22207的相关规定。
（16）喷丸设施设备——应符合JB 10144的相关规定。
（17）工业管道——应符合GB 7231的相关规定：
1）乙炔管道；
2）液化气管道；
3）天然气管道；
4）压缩空气管道；
5）氧气管道；
6）二氧化碳气体管道；
7）丙烯管道。
（18）动力系统：
1）输配电设备；
2）电力系统；
3）临时用电供电系统；
4）固定式配电设备；
5）移动式配电设备。
（19）压力容器设备——应符合TSG R0004的相关规定。
（20）防雷设备设施——应符合GB 50057的相关规定。
（21）消防设备设施——应符合GB 25201、GB 50016和GB 50140的相关规定。
（22）机加工设备：
1）钻床；
2）车床；
3）刨床；
4）铣床；
5）磨床；
6）镗床。
（23）船厂专用设备：
1）剪板机；
2）弯板机——应符合JB/T 8781相关规定；
3）弯管机；
4）校平机；
5）冲压设备；
6）刨边机；
7）热处理设备；
8）钢材预处理设备；
9）数控切割设备；
10）肋骨弯冷设备。
（24）焊接和切割设备——应符合GB/T 2550、GB 15579的相关规定：
1）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设备；
2）埋弧焊设备；
3）氩弧焊设备；
4）电弧焊设备；
5）等离子切割设备；
6）火焰切割设备；
7）其他焊接和切割设备。
（25）电动、气动工具——应符合GB 3883.1的相关规定：
1）手持电动、气动工具；
2）砂轮机；
3）气刨；
4）电刨。
（26）通风设备。
（27）其他设备、设施。
[bookmark: _Toc172373853]——纤维增强塑料船舶修造企业：
（1）成型车间。
（2）起重设备：
1）门座式起重机；
2）桥式起重机；
3）流动式起重机（主要指汽车吊）；
4）电梯；
5）电动（手动）葫芦；
6）其他起重设备。
（3）港池或试验水域——应符合CB 4296的相关规定。
（4）发泡设备。
（5）喷涂设备。
（6）生纤维增强塑料切割设备。
（7）焊接设备。
（8）喷涂用空压设备。
（9）吸尘用空压设备。
（10）胶衣喷涂机。
（11）喷枪。
（12）抛光机。
（13）打磨机。
（14）切割机。
（15）冲压设备。
（16）钻床。
（17）车床。
（18）刨床。
（19）铣床。
（20）磨床。
（21）镗床。
（22）弯管机。
（23）折边机。
（24）剪板机。
（25）压力容器设备。
（26）通风设备。
（27）其他设备、设施。
5.6.2.4 企业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安全设备设施，建立台账，对安全设备设施应制定年度检维修计划，定期检维修。
5.6.2.5 设备设施大修前应制定检维修方案。检维修过程中应执行隐患控制措施并进行监督检查。
5.6.2.6 安全设备设施不得随意拆除、挪用或弃置不用；确因检维修拆除的，应采取临时安全措施，检维修完毕后立即复原。
[bookmark: _Toc172373854]5.6.3 新设备设施验收及旧设备设施拆除、报废
5.6.3.1 企业应制定新设备设施验收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验收程序、验收标准、交接要求、资产管理等。
5.6.3.2 企业应制定旧设备设施拆除、报废的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拆除和报废程序、报废标准、处置要求、资产管理等。
5.6.3.3 企业应按管理制度对新设备设施进行验收，确保使用质量合格、设计符合要求的设备设施。
5.6.3.4 拆除的生产设备设施应按管理规定进行处置。拆除的生产设备设施涉及危险物品的，应制定危险物品处置方案和应急措施，并严格按规定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72373855]5.7生产现场管理和生产过程控制
[bookmark: _Toc172373856]5.7.1 生产现场管理和生产过程控制
5.7.1.1 企业应加强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控制，对生产过程、生产现场及环境存在的风险和隐患进行辨识、评估分级，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并形成记录。
5.7.1.2企业应制定以下作业场所、环境的安全和职业健康管理要求和（或）控制要求文件：
[bookmark: _Toc172373857]——钢质、铝质船舶修造企业：
（1）船台、船坞——应符合CB 4296的相关规定：
1）干船坞；
2）浮船坞；
3）船台。
（2）上岸及下水设施：
1）船排；
2）升船机；
3）下水滑道；
4）半潜驳。
（3）码头——应符合CB 4296的相关规定：
1）舾装码头；
2）修船码头；
3）材料码头。
（4）港池或作业水域——应符合CB 4296的相关规定。
（5）钢材存放场所。
（6）设备及零部件库房。
（7）机加工车间。
（8）喷丸（砂）车间。
（9）钢材预处理车间。
（10）涂装车间——应符合CB 3381的相关规定。
（11）下料车间。
（12）分段组装车间及场地。
（13）试验室、检验室。
（14）变配电站。
（15）能源站房：
1）乙炔站；
2）天然气站；
3）液化气站；
4）压缩空气站；
5）氧气站；
6）二氧化碳气站；
7）丙烯站。
（16）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库应符合GB 15603的相关规定。
（17）梯及平台——应符合GB 4053的相关规定。
（18）厂内道路——应符合CB 3787的相关规定。
（19）消防设施设备——应符合GB 25201的相关规定。
（20）工作场所照明——应符合GB 50033和GB 50034的相关规定。
（21）防汛防台设施——应符合CB 4272的相关规定。
（22）其他作业场所和环境。
[bookmark: _Toc172373858]——纤维增强塑料船舶修造企业：
（1）纤维布、纤维毡贮存仓库。
（2）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库——应符合GB 15603的相关规定。
（3）设备及零部件库房。
（4）模具制作场所。
（5）模具贮存场所。
（6）纤维布毡剪裁间。
（7）树脂（包括引发剂、促进剂，触变剂等）配料间。
（8）成型车间。
（9）总装车间。
（10）机加工车间。
（11）港池或试验水域。
（12）其他作业场所和环境。
5.7.1.3 企业应制定危险作业许可证和现场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作业项目及处所、危害因素分析、安全措施、审批程序、相关作业许可证格式等。对于需要进行现场管理的作业，在单项作业许可证中还应明确现场人员职责等内容。
5.7.1.4 企业应对下列危险作业实施许可管理，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并形成记录。作业许可应包含危害因素分析和安全措施等内容：
（1）二级及以上明火作业；
（2）现场涂装作业；
（3）高温作业；
（4）临时用电作业；
（5）Ⅲ级及以上高处作业（悬空、舷边临空或临水）；
（6）有限空间作业；
（7）能源介质和危险化学品作业；
（8）重大件吊装作业；
（9）重大件移位作业；
（10）下水作业；
（11）进出坞作业；
（12）放射性检验作业；
（13）立体交叉作业；
（14）其他危险作业。
5.7.1.5 企业应对下列危险作业安排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并形成记录，确保安全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1）有限空间作业；
（2）重大件吊装作业；
（3）重大件移位作业；
（4）水下作业；
（5）进出坞作业；
（6）放射性检验作业；
（7）锅炉点火试验作业；
（8）密性试验作业；
（9）串油作业；
（10）试车作业；
（11）其他需专人进行现场管理的危险作业。
[bookmark: _Toc172373859]5.7.2 作业行为管理
5.7.2.1 企业应对从业人员作业行为进行现场检查，并形成记录，及时纠正违反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行为。主要包括：
（1）使用不安全的设备设施；
（2）违章操作设备设施；
（3）在不安全的位置操作；
（4）未使用或未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5）设备设施的安全隐患；
（6）工件、物品的安全隐患；
（7）违章指挥；
（8）其他违反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行为。
[bookmark: _Toc172373860]5.7.3 警示标志
5.7.3.1 企业应根据作业场所的实际情况，按照GB 2894及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制定警示和安全防护标志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标志分类和说明、标志设置要求、标志维护和更换等。
5.7.3.2 企业应在下列可能产生坠落、触电、打击、坠物、中毒、辐射等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以及存在危险因素的通道、处所和设备设施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围栏、挡板或警戒区域，进行危险警示：
（1）可能发生高处坠落事故的边缘、缺口、孔洞；
（2）临时用电线路；
（3）重大件吊装作业现场；
（4）涂装作业现场；
（5）驳油作业现场；
（6）放射性检验作业现场；
（7）通道、场地中临时施工的沟、洞、堆物；
（8）限行或禁行的通道、处所；
（9）限高、限重、限速的通道、桥梁；
（10）不稳定的高大结构物；
（11）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仓库、临时存放处所和操作现场；
（12）易燃易爆气体能源站房、露天管道和分配箱柜；
（13）变配电站室和箱柜；
（14）放射源和射线装置；
（15）禁止操作的设备设施；
（16）职业危害因素现场；
（17）其他可能导致人员伤害的处所。
5.7.3.3 警示标志应符合GBZ 158和CB 4203的规定。
5.7.3.4 企业应定期对警示标志进行检查和维护，并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172373861]5.7.4 相关方管理
5.7.4.1 企业应制定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资格预审、选择、服务前准备、作业过程、提供的产品、技术服务、表现评估、续用等。
5.7.4.2 企业应制定承包商、供应商等相关方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要求、执行文件、检查和考核要求、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协议格式等。
5.7.4.3 企业应建立合格相关方档案。根据服务作业行为定期识别服务行为风险，对存在安全生产风险的情况应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5.7.4.4 企业应对进入同一作业区的相关方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5.7.4.5 企业不应将项目委托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条件的相关方。企业和相关方的项目协议应明确规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
[bookmark: _Toc172373862]5.7.5 变更
5.7.5.1 企业应制定变更管理制度，对机构、人员、工艺、技术、设备设施、作业过程及环境等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变化进行有计划的控制。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隐患分析、相关措施、实施计划、验收程序等。
5.7.5.2 企业应对变更制定实施计划，对变更的实施进行审批和验收，并对变更过程及变更后所产生的隐患进行分析和控制。
[bookmark: _Toc172373863]5.8 隐患排查和治理
[bookmark: _Toc172373864]5.8.1 隐患排查
5.8.1.1 企业应制定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隐患分类、排查范围、排查方案、隐患确定、治理方案等。
5.8.1.2 企业应根据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组织事故隐患排查工作，对隐患进行分析评估，确定隐患等级，登记建档，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5.8.1.3 隐患排查前应制定隐患排查方案，明确排查的目的、范围，选择合适的排查方法，隐患排查方案应依据：
（1）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
（2）设计规范、管理标准、技术标准；
（3）企业的安全生产目标等。
[bookmark: _Toc172373865]5.8.2 排查范围和方法
5.8.2.1 企业隐患排查的范围应包括所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场所、环境、人员、设备设施和活动。
5.8.2.2 企业应根据安全生产的需要和特点，采用综合检查、专业检查、季节性检查、节假日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进行隐患排查，并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172373866]5.8.3 隐患治理
5.8.3.1 企业应根据隐患排查的结果，制定隐患治理方案，对隐患及时进行治理。隐患治理方案应包括：
（1）整改措施：
1）工程技术措施；
2）管理措施；
3）教育措施；
4）防护措施；
5）应急措施。
（2）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3）资源保障。
（4）整改时限。
5.8.3.2 企业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前应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并制定应急预案。
5.8.3.3 企业在重大事故隐患和隐患治理完成后，应对治理情况进行验证和效果评估，并形成报告。
5.8.3.4 重大事故患和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情况应按规定向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172373867]5.8.4 预测预警
5.8.4.1 企业应根据生产经营状况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运用定量的安全生产预测预警技术，建立体现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及发展趋势的预警系统。
5.8.4.2 企业应根据预警系统反映的问题，及时制定针对性预防措施并组织实施，对实施效果进行验证、评价。
[bookmark: _Toc172373868]5.9 重大危险源监控
[bookmark: _Toc172373869]5.9.1 辨识和评估
5.9.1.1 企业应根据 GB 15603、GB/T 16856.1、GB/T16856.2、GB 18218 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制定危险源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方法、范围、程序、控制原则、回顾、持续改进等。
5.9.1.2 企业应根据危险源管理制度对本单位的危险设备设施、系统、场所进行危险源辨识和安全评估，确定危险源。
[bookmark: _Toc172373870]5.9.2 登记建档和备案
5.9.2.1 企业应对确认的危险源及时登记建档。
5.9.2.2 企业应按照相关规定，将重大危险源向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备案。
5.9.2.3 检测用的放射源和设备应按照有关规定取得放射物品使用许可证。
[bookmark: _Toc172373871]5.9.3 监控和管理
5.9.3.1 企业应根据危险源管理制度，制定危险源安全管理监控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
（1）技术措施主要内容包括：设计、建设、运行、维护、检查、检验等；
（2）组织措施主要内容包括：职责明确、人员培训、防护器具配置、作业要求等。
5.9.3.2 企业应实施危险源安全管理监控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
5.9.3.3 企业应在危险源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bookmark: _Toc172373872]5.10 职业健康
[bookmark: _Toc172373873]5.10.1 职业健康管理
5.10.1.1 企业应根据GBZ/T225建立职业健康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体检规定、职业健康培训、岗位劳保用品配备、职业危害检测、职业危害处置、职业健康档案、危害报警设置，现场急救用品配置等。
5.10.1.2 企业应根据GBZ188的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在岗和离岗体检。对于提示进行复查的从业人员，应安排复查。
5.10.1.3 企业应为从事有毒、有害、放射性等有职业健康危害作业岗位的从业人员建立职业健康档案。
5.10.1.4 企业应结合从业人员所从事的作业岗位，根据GB/T 11651的规定制定个人防护装备配发标准。
5.10.1.5 企业应按个体防护装备配发标准，为从业人员提供劳动防护用品。
5.10.1.6 企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从业人员，应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5.10.1.7 企业应根据GBZ 159、GBZ/T 160、GBZ/T 189、GBZ/T 192的相关规定，定期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进行检测，在检测点设置标识牌予以告知，并将检测结果存入档案。
5.10.1.8 企业作业场所的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不应超过以下规定：
（1）化学有害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不应超过GBZ 2.1规定；
（2）物理因素的职业接触限值不应超过GBZ 2.2的规定；
（3）放射性物质的剂量不应超过GB 18871的规定，使用放射性核素时，应遵守GB 8703的规定。
5.10.1.9 对于产生职业危害的作业场所，应采取防治措施，并形成记录。
5.10.1.10 对于存在职业危害的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
5.10.1.11 对可能发生急性职业危害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应设置报警装置，制定应急预案，配置现场急救用品、设备，设置应急撤离通道和必要的泄险区，并定期组织演练。
5.10.1.12 各种防护器具应定点存放在安全、便于取用的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并形成记录。
5.10.1.13 企业应指定专人对现场急救用品、设备和防护用品进行经常性的检维修，定期检测其性能，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并形成记录。
[bookmark: _Toc172373874]5.10.2 职业危害告知和警示
5.10.2.1 企业与从业人员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及其后果和防护措施如实告知从业人员，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
5.10.2.2 企业应采用有效的方式对从业人员及相关方进行培训和宣传，使其了解生产过程中的职业危害、预防和应急处理措施，降低或消除危害后果。
5.10.2.3 对存在严重职业危害的作业岗位，应按照GBZ 158要求设置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载明职业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和应急救治措施。
[bookmark: _Toc172373875]5.10.3 职业危害申报
5.10.3.1 企业应及时、如实向当地主管部门申报生产过程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并依法接受其监督。
5.10.3.2 企业的职业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向原申报主管部门申请变更。
[bookmark: _Toc172373876]5.11 应急救援
[bookmark: _Toc172373877]5.11.1 应急机构和队伍
5.11.1.1 企业应制定事故应急救援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机构和职责、应急预案制定要求、应急资源管理和使用、事故救援实施等。
5.11.1.2 企业应按规定建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
5.11.1.3 企业应建立与本单位安全生产特点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指定专兼职应急救援人员。
5.11.1.4 企业应定期组织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和人员进行训练，并形成记录。
5.11.1.5 无需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的，可与附近具备专业资质的应急救援队伍签订服务协议。
[bookmark: _Toc172373878]5.11.2 应急预案
5.11.2.1 企业应根据GB/T 29639的规定制定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针对重点作业岗位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或措施，形成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体系，包括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例如：
（1）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2）高处坠落事故应急预案；
（3）物体打击事故应急预案；
（4）触电事故应急预案；
（5）中毒窒息事故应急预案；
（6）淹溺事故应急预案；
（7）起重事故应急预案；
（8）火灾、爆炸事故应急预案；
（9）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10）有毒、有害和危险品泄漏事故应急预案；
（11）试航作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2）防汛防台应急预案；
（13）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5.11.2.2 应急预案应根据有关规定报当地主管部门备案，并通报有关应急协作单位。
5.11.2.3 应急预案应定期评审，并形成记录。企业应根据评审结果或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
[bookmark: _Toc172373879]5.11.3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5.11.3.1 企业应按规定建立应急设施，设立人员应急疏散区，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
5.11.3.2 企业应对应急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护、保养，并形成记录，确保其完好，可靠。
5.11.4 应急演练
5.11.4.1 企业应按照AQ/T 9007的规定，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形成记录，并对应急演练效果进行评估。
5.11.4.2 企业应根据应急演练评估结果，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改进应急管理工作。
5.11.5 事故救援
5.11.5.1 企业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积极开展事故救援。
5.11.5.2 企业事故应急救援结束后应编制应急救援报告。
[bookmark: _Toc172373880]5.12 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
[bookmark: _Toc172373881]5.12.1 事故报告
5.12.1.1 企业应制定事故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事故报告、调查、统计和分析、处理等。
5.12.1.2 企业发生事故后，应按规定及时向上级单位、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并妥善保护事故现场及有关证据。必要时向相关单位和人员通报。
[bookmark: _Toc172373882]5.12.2 事故调查和处理
5.12.2.1 企业发生事故后，应依法成立事故处置组，明确其职责和权限，进行事故调查或配合上级部门的事故调查。
5.12.2.2 企业事故处置组应根据有关证据、资料，查明事故发生的时间、经过、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等，分析事故的直接、间接原因和事故责任，提出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编制事故调查报告。
5.12.2.3 企业应向内部有关单位和人员通报事故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
5.12.2.4 企业应对事故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提出的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验证。
5.12.2.5 企业应按照GB/T 6441的规定，定期对生产事故、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形成报告，并向企业领导层汇报统计分析结果。
[bookmark: _Toc172373883]5.13 绩效评定和持续改进
[bookmark: _Toc172373884]5.13.1 绩效评定
5.13.1.1 企业应制定安全标准化绩效评定管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责任部门、评定组织、时间、人员、内容范围、方法和技术、过程、报告和分析等。
5.13.1.2 企业应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化绩效评定管理制度，每年至少一次对本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定，验证各项安全生产制度措施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目标、指标的完成情况，评定结果应形成报告，并向所有部门、所属单位和从业人员通报，作为年度考评的重要依据。
5.13.1.3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果报告应明确下列事项：
（1）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效果；
（2）安全生产工作目标、指标的完成情况；
（3）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所采取的改进措施；
（4）统计技术、信息技术等在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过程中的使用情况和效果；
（5）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过程中各种资源的使用效果；
（6）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结论；
（7）其他相关内容。
5.13.1.4 对于责任履行、检查监控、隐患整改、考评考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由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讨论，提出纠正、预防措施方案，并纳入后续的安全工作实施计划中。
5.13.1.5 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对绩效评定工作全面负责。
5.13.1.6 企业发生死亡事故后应对涉及的相关内容重新进行评定。
[bookmark: _Toc172373885]5.13.2 持续改进
5.13.2.1 企业应根据安全生产标准化的评定结果所反映的趋势，制定相关工作计划和措施，对安全生产目标、指标、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进行修改完善，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安全绩效。
[bookmark: _Toc172373886]6 评审要求
[bookmark: _Toc172373887]6.1安标评审条件要求
6.1.1	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贯标评审的企业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依法注册并在合法营业范围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b)  依法应当具备的证照齐全有效；
c)  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d)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依法持证上岗；
e)  申请评审之日前1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总计3人以上重伤事故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事故，未发生其他造成重大负面社会影响的事件；
f)  未被列入安全生产失信惩戒名单； 
g)  按照规定企业自我声明公开的安全生产绩效或其他事项真实、完整，并对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h)  至少开展一次完整的自我评价。
6.1.2	安全生产标准化贯标评审单位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依法登记注册；
b)  有与开展评审工作相适应的专职评审人员；
c)  具有保障评审活动的标准化程序文件；
d)  独立于被评审企业，与企业无利益关联。
[bookmark: _Toc172373888]6.2  安标评审等级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等级共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其中一级为最高。评价所对应的安标等级应同时满足安全生产绩效和评审得分的要求，取满足最低的等级来确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最终评价获得的等级。具体要求详见表1。
表1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等级划分和安全绩效要求一览表
	标准化得分
	安全绩效要求
	参考对应等级

	[bookmark: _Hlk171407161]≥900分
	申请评审之日前1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总计1人以上重伤事故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事故。
	一级

	[bookmark: _Hlk171407114]≥750分
	申请评审之日前1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总计2人以上重伤事故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事故。
	二级

	[bookmark: _Hlk171407127]≥600分
	申请评审之日前1年内，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总计3人以上重伤事故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事故。
	三级


[bookmark: _Toc172373889]6.3  安标评分表
6.3.1	评分表一级要素包括：
a)安全生产目标；
b)组织机构与职责；
c)安全生产费用；
d)法律法规和安全管理制度；
e)教育培训；
f)生产设备设施；
g)作业安全；
h)隐患排查和治理；
i)重大危险源监控；
j)职业健康；
k)应急救援；
l)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
m)绩效评定和持续改进。
6.3.2	福建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评分细则（试行）详见附录A。
6.3.3	评分表中得分一栏填写按每项评分标准进行实际评分得出的分数。若有扣分，则在扣分说明一栏中填写具体扣分原因。若该小项为空项，则应在扣分说明一栏中填写空项的具体说明，并在备注栏中填写“空项”，同时得分一栏填写“/”。
6.3.4	评分表总分为1000分，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标准化得分=1000
其中，各评定要素中带“★”标识的条款检查结果如不符合，则评分结果为0分，该项目为否决项目，考核评定最终的总评分结果也为0分。所有扣分均为直到该评价项目分数扣完为止，不出现负分。
[bookmark: _Toc172373890]6.4  安标评审程序
6.4.1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采用企业自评和评审单位评审的方式进行评估。
6.4.2	安标评审组织工作相关程序及要求按照相关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的程序和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172373891]附录A 福建省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造修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现场评审评分细则（试行）
